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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请求将一个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国家和国际两级的法治 

  2006 年 5 月 11 日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3 条，请求将题为“国家和国际两级的法治”的项

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鉴于这一问题的法律性质，我们认为宜将这个项目分配给大会第六委员会。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20 条，随函附上支持上述请求的解释性备忘录(见附

件)。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   列支敦士登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大使 

  恩里克·贝鲁加(签名)   克里斯蒂安·韦纳韦瑟(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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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5月 11日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

附件 

  解释性备忘录 

1． 在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上，会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加强世界各地

的法治给予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大会第 60/1 号决议明确

指出“要在国家和国际两级普遍遵守和实行法治”，并辅之以若干旨在加强法治

的具体承诺。《首脑会议成果文件》通篇都渗透着法治的概念。法治被认为是持

续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消除贫穷和饥饿等许多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法

治本身也被认为是一个目标，是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及相互合作的关键。 

2． 国际和国家层面的法治彼此紧密相连。国际法律秩序不仅是和平关系的框架

和国家及其他行为体权利和责任的渊源，而且是在人权等领域制定国家法律标准

时的灵感之源。因此，加强国际一级的法治直接影响到国家一级的法治。 

3． 虽然《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已强调法治概念的重要性，但联合国仍缺少适当

工具来连贯地促进法治，特别是国际层面的法治。要改进对世界各地法治现状的

分析，更加深入地讨论现有不足并提出解决办法，以及改进联合国在技术援助等

领域各项工作的协调。 

4． 鉴于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突出地位，为落实世界首脑会议上作出的承诺，

联合国必须设法加强法治观念，促进合作与协调,以推行法治。 

5． 大会已经为加强国际一级的法治作出许多贡献，特别是通过第六委员会和国

际法委员会在逐步发展国际法和国际法编纂领域的工作。但是，尽管不少具体领

域的国际法发展和编纂工作已经受到诸多关注，这些努力仍没有一个连贯的全球

法治框架为依托。因此，建议由大会全面和连贯地审议法治问题。实现这个目标

的第一步是在大会议程中列入这一项目。 

6． 今后在这个项目下的辩论最好以秘书长的一份全面报告为基础。报告可分析

法治的概念和现状，并说明所有条约行动及其他相关发展(包括定期说明对交存

秘书长的条约的保留情况以及退约情况)。报告可进一步阐述联合国系统在这个

领域的所有活动，包括斡旋、调解和解决争端(包括为诉请国际司法提供便利和

遵行国际法院所作裁决)，特别是所有相关的能力建设活动。此外，报告还可提

出加强法治的途径和方式，包括由大会和秘书长采取行动(如征求咨询意见等)。 

7． 在这方面，重点是国际层面的法治。近些年来，联合国大幅改进了旨在加强

国家一级法治、特别是冲突后局势中法治的工具。安全理事会十分关注这个问题，

而建设和平委员会则是处理国家一级法治问题的另一个场所。但在国际层面，重

大分歧仍然存在。大会作为联合国的首要审议、决策和代表机关，在国际法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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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编纂领域发挥着核心作用，唯有它才有能力消除分歧,并促进对法治观念，

特别是国际一级法治观念的普遍遵守。 

8． 鉴于上述原因，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请求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议程中增列

一个题为“国家和国际两级的法治”的项目。 

 


